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沪74民终8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智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向化镇陈彷公

路4925号（上海永冠经纪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俊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岩双，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海丝城市投资发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山东省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9号楼1001。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城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风雷）。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上海大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城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香港东路195号9号楼14层。

法定代表人：赵风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炯，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利，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大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新。

原审第三人：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奎照路441号底层。

法定代表人：张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益洋，男，公司员工。

上诉人上海智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海丝城市投

资发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海丝基金）、被上诉人青岛城投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城投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大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鼎公司）、原审第三人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添富公司）债权

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4097号民事裁定，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智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事实和理由：1.本案与刑事案件主体、基础事实、法律关系均完全不同，不具有同一性

。第一，本案当事人是智锦公司、青岛海丝基金、青岛城投公司、汇添富公司以及大鼎

公司，刑事案件当事人是周某、重庆A公司及平安银行。第二，本案基础事实是大鼎公

司通过认购汇添富资本平安金橙财富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橙4号”资管

计划），间接投资于“山东钢铁”项目，大鼎公司将资管计划的收益权转让给青岛海丝

基金，青岛海丝基金基于收益权转让协议应向大鼎公司支付收益补偿款。之后，大鼎公

司将其对青岛海丝基金的债权依法转让于智锦公司。刑事案件基础事实是周某以重庆

A公司的名义投资“中国中铁”项目，涉嫌侵占平安银行的商业机会。第三，本案法律



关系是青岛海丝基金基于收益权转让协议对大鼎公司负有的收益补偿给付义务，而刑事

案件的法律关系是周某侵占平安银行的商业利益。2.本案与刑事案件不具有牵连性，不

符合移送XXXX侦查的条件。第一，本案资金来源合法，从时间节点来看，大鼎公司于

2015年7月投资“山东钢铁”项目的资金，不可能来源于重庆A公司于2015年9月才获得

的“中国中铁”项目收益。第二，大鼎公司银行账户被保全不等于大鼎公司涉刑，且本

案所涉“金橙4号”资管计划专户从未被冻结。第三，本案与刑事案件的执行无任何关

联，刑事案件判决书已明确限定在冻结的账户内资金履行退赔义务，本案所涉债权并未

被保全，可以依法转让。刑事案件一审判决刘树云、周某共同退赔3.16亿元，被冻结资

金已达5.6亿余元，冻结资金已足够退赔。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是完全正常

的经济纠纷，被上诉人虽抗辩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但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其提交的新

闻报道材料、公安谈话笔录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疑。刑事案件历经

5年的侦查、公诉及案件审理，本案主体及经营活动从未被指控有犯罪嫌疑。4.一审裁

定书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其中，一审认定“本案所涉标的为协议约定的超额收益”错误

，本案诉请标的为“转让标的初始金额与转让对价的差额部分”，不涉及超额收益。一

审认定“该专项计划截止2017年3月3日支付青岛海丝基金投资本金及收益

271,160,823.67元”错误，该事实认定漏掉了青岛海丝基金于2017年3月6日收回的

5,490.33元。一审另认定智锦公司称其于2020年初注册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本案债

权转让事务等存在错误，该表述无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青岛海丝基金辩称：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1.智锦公司于2019年12月成立，除本案的债权转让业务之

外，未实际从事经营活动。智锦公司就该债权转让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大鼎公司由周

某实际控制，是周某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工具，故大鼎公司所转让的权利本身就是违法

的。2.从本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来看，该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大鼎公

司公章被收缴、实际控制人周某被刑事羁押的情况下，该公司实际无法从事民事活动。

本案债权转让并没有大鼎公司盖章，而是通过股东签字的方式签订相关合同，而该股东

仅是挂名股东。若本案认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原本属于大鼎公司的利益让渡给智锦公

司，等于实现了大鼎公司在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无法达到目的，实际转移了非法取得的财

产。3.从时间节点上来看，本案资管计划是在2015年7月实施的，但中铁项目在2015年

6月已经开始，且在2015年9月获得收益之前通过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方式取得了资金

，其中涉及周某控制的多家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运作。因此，不能仅仅从时间点上认为

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联。

被上诉人青岛城投公司辩称：1.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条件，希望本

案早日进行实体审理，以便确定相关款项是否支付以及具体的支付对象，避免财务成本

继续增加。2.本案债权转让行为实际未发生，债权转让协议没有公司盖章，仅由股东签

署，合同并未成立。

原审第三人汇添富公司述称：智锦公司的上诉请求与汇添富公司无关，本案所涉资管计

划项下账户均未被冻结。

原审第三人大鼎公司未发表诉讼意见。



上诉人智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青岛海丝基金、青岛城投公司向智锦公司

支付其在《汇添富资本平安金橙财富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金橙4号协议》）项下所负担的债务本金26,366,314元；2.青岛海丝基金、青岛城投

公司向智锦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6,360,823.67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1日起至

付清之日止的利息；5,490.33为基数，自2017年3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

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2019年8月20日后

按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3.青岛海丝基金、青岛城投

公司向智锦公司支付律师费160,000元及财产保全保险费26,320元；4.诉讼费、保全费由

青岛海丝基金、青岛城投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日，大鼎公司（甲方）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青岛海丝基

金（丙方）签署《金橙4号协议》。根据该协议，鉴于出让方与资产管理人汇添富公司

、资产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

汇添富资本平安金橙财富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

）及《汇添富资本平安金橙财富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资管合同补充协议），认购“金橙4号”资管计划之全部份额。受让方拟以实缴

出资受让出让方在资管合同及资管合同补充协议项下权益。协议第二条第1款的权益调

整机制约定：根据本协议第三条所约定的转让标的的初始金额、转让价款（以下或称转

让对价）以及截至资管计划终止日本计划向资产委托人/受益人累计分配的全部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收益等，以下简称：实收资产）三者的比较，各方同意在资管计

划终止后对各方权益进行如下调整：⋯⋯（3）如实收财产大于转让对价，但小于转让

标的初始金额，则实收财产中等同于转让对价的部分归属于乙方，超出转让对价的部分

归属于甲方；此种情形下，如乙方收到实收财产，乙方应将“实收财产-转让对价”对

应的金额支付到甲方的指定账户。乙方承诺，在收到实收财产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按照

本条的约定，向甲方支付相应款项。第三条约定：甲方转让标的初始金额27,200万元

，转让价款金额系其90%即24,480万元。

嗣后，青岛海丝基金向大鼎公司支付了上述转让对价款。本案所涉标的为协议约定的超

额收益部分。

根据2017年3月3日的“金橙4号”资管计划清算报告，载明该专项计划截止2017年3月3日

支付青岛海丝基金投资本金及收益271,160,823.67元。

大鼎公司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马新，由三股东组成，分别系熊莹、廖宇和吴骞。2020年

1月22日，熊莹、廖宁和吴骞分别作出两份股东决定，将大鼎公司在《金橙4号协议》项

下对青岛海丝基金的全部债权以23,724,741.2元的价格转让给智锦公司，并授权鲜昕芮签

署债权转让协议书及债权转让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并约定委托崔岩双（本案智锦公司的委

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同日，鲜昕芮与智锦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智锦公司以九折价格即23,724,741.2元受让大鼎公司在《金橙4号协议》项下对青

岛海丝基金的全部债权。自协议签订之日起20日内，智锦公司向大鼎公司支付转让款

1,000万元，剩余价款在智锦公司实现债权后优先支付，付款账户为重庆XX有限公司。

同日，鲜昕芮和智锦公司制作债权转让通知书。上述文件均未加盖公司公章，但提供



2020年4月15日由重庆市两江公证处出具的（2020）渝两江证字第1913号、1915号、

1921号公证书，证明鲜昕芮、熊莹、廖宇签名的真实性。

2020年2月3日，由崔岩双向1595321XXXX@163.com邮箱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及债权催告

通知，要求青岛海丝基金支付相应款项。该邮箱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

）网站中青岛海丝基金2017年度报告中企业电子邮箱的记载。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刑初636号（以下简称636号案件）一审判

决书载明，周某原系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因涉嫌职务侵占等罪于

2016年8月1日被抓获，同年9月8日被逮捕。该案一审判决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该判

决中，周某等人被指控在“中国中铁”定增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平安银行3.16亿

，该款项于2015年10月产生后，转入周某控制的公司账户，并由周某等人实际控制和支

配。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由周某实际控制的大鼎公司等多家公司账户及个人账户被公

安查封冻结，大鼎公司公章被XXXX扣押。被冻结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称，未实

际出资或实际参与业务管理，均是周某借用他们身份证注册公司并管理和运营，账户资

金由周某控制，与个人无关。该刑事判决主文第八条责令周某等人退赔3.16亿元（在冻

结的账户内资金履行退赔义务）等，该案目前在广东省高院人民法院二审中。

一审法院曾发函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欲查明大鼎公司的相关账户查封、公章收缴等情

况，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应为债权转让纠纷。但本案的债权转让与一般的债权转让有

所不同，并不局限于该债权是否属于第三人大鼎公司，第三人的转让和智锦公司的受让

是否有效，而是本案争议的焦点系转让债权的性质，即本案系争债权是否属于大鼎公司

可以合法转让的财产。从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应证据看，虽然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及标

的与周某的刑事案件没有直接关联性，但在周某的刑事案件中明确，大鼎公司实际控制

人系周某，实际经营和公司资产均由周某控制，大鼎公司的公章亦被公安收缴，其账户

亦因该刑事案件被查封，且智锦公司亦明知上述情况，称其于2020年初注册成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处理本案债权转让事务，即通过智锦公司和大鼎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使原本

存在债权行使障碍的大鼎公司被规避，转由完全自由独立的智锦公司代为行使，故引起

被上诉人合理怀疑。无论债权转让是否有效，鉴于大鼎公司的账户在刑事案件中被查封

、公章被收缴的情况下，能否再转让自己公司的资产暂且不论。因周某等人被刑事一审

判决退赔的款项中，包括大鼎公司。在此情况下，被转让的债权是否在应退赔之列尚不

明确。或者说，刑事案件中查明周某的犯罪手段是利用职务之便，开设多家公司从中获

利，而大鼎公司也在其中之一，故大鼎公司的财产取得是否合法尚不明确，需要移送

XXXX进一步侦查来确定。综上，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

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XXXX或检

察机关。本案涉及的债权性质，具有经济犯罪嫌疑。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

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智锦公司的起诉。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诉争各方对于大鼎公司将“金橙4号”资管计划收益权转让给青岛海丝基金

，再将基于收益权转让而对青岛海丝基金的债权转让给智锦公司的事实均无异议，对资

管计划收益权的存在亦予以确认，争议主要在于该收益权及基于该收益权转让而产生的

本案债权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对此，本院认为，大鼎公司及本案所涉主体均不是刑事案

件当事人。大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某虽为刑事案件被告，但该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书已

经明确，周某所涉职务侵占罪的退赔范围是其参与“中国中铁”项目获得的3.16亿元非

法资金。周某刑事判决事实与本案“金橙4号”资管计划投资“山东钢铁”项目而产生

的收益权并无关联，汇添富公司亦证实本案所涉资管计划专户未被公安查封冻结。因此

，仅凭大鼎公司账户被查封、公章被收缴的事实，难以认定该公司所有投资行为而产生

的收益权以及相应的债权转让均涉嫌经济犯罪。至于大鼎公司在账户被查封、公章被收

缴的情况下，对其债权转让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属于本案实体审理的问题

，不能作为涉嫌经济犯罪的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以本案债权性质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应先移送XXXX进行刑事侦查为由

，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应当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

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409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单素华

审��判��员������������李鹏

人民陪审员������������朱瑞

书��记��员������������薛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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